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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透明度提高的重要一步
杨志勇

日前，财政部提 交的《 关于 200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一经全

国人大审议通过即在第一时间予以 公布，与预算报告同时公 布的还包括 2009 年中央财政收 入预算表、2009年中

央财政支出预算表、2009年中央本级 支出预算表和 2009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表在内的四 张

预算表。这一看似 简单的举动，背后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让全国人民在第一时间了解到中央预算，公 开的预

算信息也更为细致，财政透明度提高由此迈出了重要一步。

我国正 致力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财政工作在政府工作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所有的政府活动最终都要

在财政预算中表现出来。正因如 此，已于 2008年 5月1日生效的《 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将财政预算、决算报告列为

属于各级 政府需要重点公开的信息。及时公布中央财政预算，是中央政府自觉接受监督的表现，中央政府的活动

由此进入广大人民群众的视野，公众监督有了更为充分准确的信息，公 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也迈出了重要的步伐。
现代社会中，政府活动对社会公众各种主体的行为有深刻的影响。预算信息的公开透明，有利于社会各种经

济主体的决策，减少各种经济主体决策的盲目性，公 开预算是一项得民心的举措。同时，负责任的政府也需要按

照阳光财政的要求向人民说明财政资金的来龙去脉，以 获得人民更多的支持。
中央财政预算的及时公 开，只是政府信息公 开透明的重要一步。实现财政工作的精细化 和科学化，还有许多

事情要做。诸如，政府预算的编制时间可以 更早一些；预算的公 开可以 考虑再细致一些，距 离人民群众的生活更

近一些。这样，即使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读懂预算全部，只要每一个人就自己所懂的部分发表意见，就很容易形成

社会监督的合力。汇总的综合性数字，虽然有助于从宏观层面把握政府的活动，但仅凭这样的数字，其有效性和

合理性往往无 法得到准确的评价。及时细致的预算信息，能够让人民群众透过数字，了解数字背后的政府活动信

息。这就要求，除了中央财政预算之外，某个部门的预算也必 须公 开。政府各部门的预算，只要不涉密，应尽可能

地主动公 开，减少公众获取信息的成本。

财政预算信息公 开还需要与政府预算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同时进行。政府预算的完整性仍是当前深化财税体

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只要涉及公共资金，都应该在政府预算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就 当前而言，应致力于全口

径 预算的编制，形成包括公 共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多种预算在内的综合预算。唯此，政府

预算的完整性 才可能得到保障。综合预算的建立，还需要处理好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各部门有参与编制预

算的权利，但政府预算的编制权只能归属于政府财政部门。财政收支权限只能集中于政府财税部门。各种收费权

限散落在不同部门，影响了政府财税权限的集中，也不利于政府预算完整性的落实。
政府预算公 开的更深含义，在于预算执行的监督。预算编制再精细，如果缺乏有效的执行，那么这样的预算

也只 不过是一种装饰而已。预算的公 开，便于人民群众比较执行数与预算数的差异，有利于预算执行的监督。政

府部门履行职责，都必 须有相应的财力支持。这就必须进一步强调财政预算在政府部门中的核心影响力。政府办

什么事，都要以 有无预算为前提，这将有助于真正的硬预算约束机制的形成，从 而避免政府许空诺、办不成事或

办不好事的情况发生，更好地取信于人民。

预算工作千头万绪，透明度的提高是一个系统工程，应努力创造条件，逐步推进。当前可以 重点公 开老百姓

最关心的一些预算信息，诸如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保持我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中央实施了扩大支

出与结构性减税并举的财政政策，4万亿的刺激内需方案如何落实，其中的 1.18万亿 元中央财政拨款到底是怎么

构成的，都投向什么项目，这些资金运用的效益如何，都是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相关预算信息的公开透明，只

会赢得更多的支持和拥护。预算公 开是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较为基础的一步，是财政民主化的重要一步，

是建设 法治化财政的关键一步。从总体上看，预算的及时准确公 开，还需要在国家法治化和民主化的进程中稳步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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